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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股权司法冻结概述 

（一）基本情况 

公司股东包骏持有公司股份 172,412 股被司法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0.18%。

在本次被冻结的股份中，0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172,412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

该司法冻结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止。冻结股份已在

中国结算办理司法冻结登记。 

 

公司股东包骏持有公司股份 27,149,463 股被司法轮候冻结，占公司总股本

28.31%。在本次被冻结的股份中，21,391,407 股为有限售条件股份，5,758,056

股为无限售条件股份。该司法冻结期限为 2020 年 11 月 16 日起至 2023 年 11 月

15 日止。冻结股份已在中国结算办理司法冻结登记。 

 

（二）发生本次股权司法冻结的原因 

包世萍因与包骏的股权转让纠纷案，向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提出财产保

全，申请包骏个人银行账户存款人民币 15,000,000 元或查封、扣押包骏相当于

15,000,000 元的财产。法院于 2020 年 11 月 6 日受理诉前财产保全，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冻结包骏所持公司股份 172,412 股，轮候冻结股份数 27,149,463 股。

该股权转让纠纷案目前处于诉前财产保全，公司尚未收到该案件的相关诉讼文书

资料。截至目前，根据公司掌握的情况，包骏并未依照股转公司的相关业务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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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减持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骏本人并未以任何方式

告知公司，其以股转公司业务规则要求的减持方式以外的协议方式私下处置其所

持公司股票。 

 

（三）本次股权司法冻结对公司的影响 

所涉及的股份是实际控制人控制的股份。 

包括本次冻结股份在内，如果全部被冻结股份被行权可能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或者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各项业务正常开展，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被司法冻 

结暂未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二、股权司法冻结所涉股东情况 

股东姓名（名称）：包骏 

是否为控股股东：是 

公司任职：董事 

所持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总股本比：27,321,875、28.49% 

股份限售情况占公司总股本比：21,391,407、22.31% 

累计司法冻结股数及占公司总股本比（包括本次）：27,321,875、28.49% 

曾经股权司法冻结情况 

2020 年 6 月 10 日，公司股东包骏持有公司股份 27,149,463 股被司法冻结，

占公司总股本 28.31%，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6 月 12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

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发布的《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司法冻结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34）。 

 

三、备查文件目录 

1. 《贵州省贵阳市云岩区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 

2. 《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诉讼财产保全责任保险保单保函》； 

3. 《证券质押及司法冻结明细表》； 

4. 《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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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新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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